附件2
《珠海市级企业技术中心管理办法

（修订稿）》起草说明

一、起草背景及政策依据

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，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，引导和支持企业增强技术创新能力，健全技术创新市场导向机制，加快关键技术研发和产业化，规范市级企业技术中心管理，根据《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印发省级企业技术中心管理办法的通知》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对原《珠海市市级企业技术中心管理办法》（珠工信〔2020〕192 号）进行修订，形成《珠海市级企业技术中心管理办法（修订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管理办法》）。
二、主要内容说明

《管理办法》共六章二十条，涵盖总则、认定、评价、鼓励政策、监督管理及附则，主要内容如下：

（一）明确总则及适用范围

1.定义与职责
明确“企业技术中心”是企业根据市场竞争需要设立的技术研发与创新机构，负责制定技术创新规划、开展产业技术研发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等工作（第三条）。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负责市级企业技术中心的认定和管理，各区工信部门配合做好辖区内相关工作（第五条）。

2.鼓励方向

鼓励战略性支柱产业、战略性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企业建立技术中心，推动和引导企业提高自主开发能力和资源综合利用能力，增强市场竞争力（第四条）。

（二）规范认定条件与程序

1.认定条件

申请企业需满足以下核心要求（第七条）：在珠海境内（不含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）依法注册，已建立企业技术中心并正常运作一年以上；组织体系健全，与高校或科研院所建立稳定合作，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和品牌；上年度主营业务收入不低于2000万元，且研发投入符合标准（上年度主营业务收入2亿元及以上的企业，其年度研发经费不低于600万元；上年度主营业务收入2亿元以下的企业，其研发经费支出额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不低于3%且不低于150万元）；专职研发人员总数不低于15人；技术开发仪器设备原值及研发用软件购置费不低于300万元；近两年未被列入有效严重失信主体名单或经营异常名录，以及未发生重大质量、生产安全、环境安全事故的。

2.认定程序

包括企业申请、各区初审、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审核、公示及发布认定名单五个环节，原则上每年组织一至两次（第六条、第八条）。

（三）完善评价机制

1.评价周期与范围

原则上每两年组织一次运行评价，当年新认定的企业技术中心可不参与当年评价；已获评国家级、省级的企业技术中心可不参与市级评价，但需报送上级评价结果（第九条）。

2.评价程序与结果

流程包括企业自评、各区初审、第三方机构审核、公示及发布结果（第十条）。评价结果分为优秀（90分（含）及以上）、良好（70分（含）至90分）、合格（60分（含）至70分）、不合格（60分以下或未达标核心指标）四类（第十一条）。

（四）明确调整与撤销情形

1.重大事项变更

企业发生名称、股权结构等重大变更的，应在办理相关变更手续后30个工作日内通过辖区工信部门报市工信局备案（第十五条）。

2.资格撤销

撤销情形：评价结果不合格、逾期未报送评价材料、企业被依法终止、提供虚假材料、被列入有效严重失信主体名单或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、发生重大质量安全环境事故等（第十六条）。

（五）鼓励政策与强化监督管理
1.鼓励措施

市级企业技术中心可优先获得市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倾斜支持，优先推荐申报国家、省级项目及省级企业技术中心等（第十二条、第十三条、第十四条）。

2.违规处理

提供虚假材料的企业和因严重违法违规被撤销资格的，三年内不得再次申请（第十七条）。

（六）附则

明确《管理办法》自印发之日起实施，有效期5年，原《珠海市市级企业技术中心管理办法》（珠工信〔2020〕192 号）同时废止，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负责解释（第十九条、第二十条）。


